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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都讯（记者 刘锦涵）
10月26日，本报报道了福州
闽侯县南通镇一地下人行通
道长期积水一事（详见26日
A03版），报道见报后引起市
民关注。南通镇政府相关人
员此前回应，已对地下人行

通道启动抽水工作，预计 2
至3天可以完成排水。10月
30日上午，记者从报料人处
获悉，地下人行通道完成排
水和清淤工作，目前通道已
可以通行。

30日下午，记者再次来

到闽侯县南通镇兴滕路的地
下人行通道，发现通道内的
积水已完全排尽，原先堆积
的垃圾、杂物也被清理干
净。进入通道，记者看到墙
壁上还留有积水的痕迹。通
道内漆黑一片，照明设施并

未工作，原有的灯管、线路出
现损坏、生锈的情况。

居民林女士表示，附近
的居民听说通道可以正常使
用了，都很开心。“困扰我们
多年的问题能这么快解决，
还是要为这工作效率点赞。

现在就是通道内没照明，希
望镇政府能好事做到位，把
照明灯修好，更方便小孩子
上、下学。”林女士说道。

随后，记者采访了南通
镇政府市政中心负责人。
该负责人表示，出于安全考

虑，要等照明线路干燥后才
能进行维修。“也要考虑到
施工人员的安全，等线路干
燥后将对设备进行检测。
我们会尽快解决问题，让附
近居民出行更方便。”该负
责人解释道。

□“地下通道积水 俩月未清”追踪

积水抽干了 通道可用了
照明设施尚未恢复；闽侯南通镇政府市政中心负责人表示，等线路干燥后将尽快

维修，让居民出行更方便

海都讯（记者 毛朝青
文/图） 10 月 30 日下午，福
州市民叶先生向智慧海都平
台报料称，闽江大道港头段
中间的绿化带栏杆被破坏，
行人横穿马路很危险，希望
相关部门尽快处理。

记者来到现场发现，绿
化带栏杆被破坏的地方位
于闽江大道仓前路往尤溪
州大桥方向、港头公交车站
正对面，有两根栏杆“不翼
而飞”，空出 50 厘米左右宽
的缺口，正好可容纳一个人
钻行，绿化带里还被“贴心”

地用透水砖铺了一条“小
路”。

叶先生告诉记者，他每天
都要经过这里，看到很多市民
从路中间的绿化带走出来，横
穿过马路，这样很危险，万一
高速行驶的车辆不注意，造成
的后果难以设想，希望相关部
门能及时处理好。

30日 15时许，记者在现
场看到一男一女从港头公交
车站直接奔向绿化带缺口，
快速钻过缺口的栏杆后，到
达另一侧的道路。此时，从
对面又冲过来一男子，记者

赶忙上前拦住，好意劝导说：
“这么危险，为什么非要走便
道？”男子称：“我也知道危
险，但假如走斑马线，要多花
十多分钟。”

记者将此事向福州市园
林中心反映，工作人员称，这
个位置此前就被破坏了，修
复过一次，可能是又被破坏
了，因为附近的市民为了图
方便就私自破坏，他们将马
上派人再去修复，下一步他
们将加派人手进行巡查，防
止安全隐患再发生。

叶先生报料，线索费30元

市民私开“便道”横穿马路很危险
位于福州闽江大道港头公交车站正对面；市园林中心表示，绿化带栏杆此前就曾被破坏，

将马上修复，并加派人员巡查

30 日下午，记者来到
位于高新区万福中心的
星座健身，门店负责人沈
经理表示，程先生只收到
底薪没有抽成，是因为预
售还未结束，结束了就会
发放。兼职的杨女士底
薪 3000 元只到手了 1500
元，是她个人业绩未达标

所致。
沈经理告诉记者，郑

先生未收到工资是因为
私下收取了客户的会员
费，但没有转入公司账
户，违反了公司规章制
度，已被开除了。沈经理
还提到，郑先生私收客户
钱财超过 5000元，可能涉

嫌诈骗。
现场，沈经理向记者

展示了与一位消费者的聊
天记录，其中显示，该消费
者曾通过微信转账的方式
给郑先生转账了3000元的
会员费。“我们公司账户的
流水可以直观地查到每笔
会员费，客人的钱被销售

自己收了是违法的。”
对于程先生口中没有

签合同的问题，沈经理表
示，公司有安排签署非全
日制劳动合同，销售员都
是非全日制合同。“我们做
不到很合理，但绝对能做
到合法，他们有选择权，可
以不来上班。”

离职员工称公司欠薪且不签劳动合同
星座健身（万福中心店）称，公司销售员都是非全日制合同；律师表示，若每周工作时间

超二十四小时，则应签全日制劳动合同

□“销售称充值返现 星座健身：个人承诺与公司无关”追踪

本报10月29日A06版刊发《销售称充值
返现 星座健身：个人承诺与公司无关》一文
后，福州市民程先生在智慧海都平台报料称，
自己在星座健身（万福中心店）任销售员一职
五个月后被开除，被欠薪3万余元，至今未发
放。程先生表示，员工入职普遍未签署劳动合
同。还有销售员反映自己一分钱工资都没拿
到。记者就上述反映的问题进行走访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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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非全日制合同
是否合法？如果没有签署
劳动合同，如何保护自身
权益？拖欠薪资该如何维
权？记者咨询了福建天衡
联合（福州）律师事务所黄
志光律师。

黄律师指出，《劳动合
同法》第六十八条规定：

“非全日制用工，是指以小
时计酬为主，劳动者在同
一用人单位一般平均每日
工作时间不超过四小时，
每周工作时间累计不超过
二十四小时的用工形式。”
根据以上规定，非全日制

合同是否合法取决于劳动
者的工作时间长短，如果
劳动者的工作时间超过了
非全日制用工的，则构成
全日制用工，劳动者与健
身房成立劳动关系，健身
房负有签订书面劳动合
同、为劳动者缴纳社保、依
法支付工资、年休假、加班
工资、经济补偿金等义务。

同时，《劳动合同法》
第六十九条规定：“非全日
制用工双方当事人可以订
立口头协议。”因此，劳动
者与健身房要不要签订劳
动合同取决于双方成立的

是非全日制用工关系还是
全日制用工的劳动关系。
如果是非全日制用工关
系，则健身房可与劳动者
订立口头协议，如果是全
日制用工的劳动关系，则
健身房有义务自用工之日
起一个月内与劳动者签订
书面的劳动合同，否则应
按《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
条规定自用工之日起次月
起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
的工资。

黄律师表示，若企业拖
欠薪资，劳动者可向用人单
位所在地的劳动监察大队

进行投诉，由劳动行政部门
进行立案调查，核实后可向
用人单位发出《劳动保障监
察限期改正指令书》等，经
责令支付用人单位仍不支
付的，且用人单位涉嫌以转
移财产、逃匿等方法逃避支
付劳动报酬或者有能力支
付而不支付劳动报酬的，则
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
由公安机关立案调查。同
时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八
十五条的规定，可责令用人
单位按应付金额百分之五
十以上百分之一百以下的
标准向劳动者加付赔偿金。

程先生说，自己在某
招聘软件上看到星座健身
（万福中心店）销售岗位的
招聘信息，薪资每月 6000
元底薪加上22%的提成。5
月8日，程先生正式入职星
座健身（万福中心店）。“我
去上班时，星座健身没和我
签劳动合同，五险一金也没
给我交。”程先生说，公司方
面告知他“要先做业绩”，然
而直到他 10月份离职时公
司都未补签劳动合同。

程先生说，在职期间
他每月只收到 6000 元底
薪，10月 9日，自己被公司
劝 退 ，但 7 月 —10 月 的
33740 元 抽 成 至 今 未 收
到。他表示，离职后多次

向公司讨要薪资，公司称
等预售期结束才能发放。

程先生认为星座健身
（万福中心店）存在诸多不
合理的制度，如达不到每
日业绩就要罚款。10 月 9
日，程先生因“业绩不达
标”及“传播负能量”被公
司辞退。程先生说，被辞
退后，9月份的底薪也处于
待发状态。

程先生还透露，在业
绩不达标的情况下，销售
员都被要求自己购买套
餐，“每个销售至少刷了一
到两万元”。另一名销售
郑先生则表示，自己做了
100 多万元的业绩，“一分
钱也没拿到”。

提成迟迟未发
业绩不达标要自己买套餐

离职员工：

健身馆：工资或提成未发原因各不同，有员工私收会员费

律师：若每周工时超24小时，应签订全日制劳动合同

女市民在钻栏杆


